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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国发布和实施 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

转换经营机制条例 》
,

是我国企业改革
,

也

是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一件大事
。

《条例 》

对于推动企业进入市场
、

增强活力
、

提高经

济效益
、

确保整个国民经济更好更快地上一

个新台阶
,

都将会发挥重要的作用
。

但是
,

《条例 》实施后
,

一些
“

翻牌公司
”

用各种

行政手段控制企业
。

它们或者截留《条例 》

下放给企业的权力
,

或者取消企业法人
,

收

走法人权益
,

使机关变成企业
,

企业变成车

间
。

凡此种种
,

使《条例 》难以得到真正落

实
。

由此
,

我们认为落实《条例 》的关键在

于处理好政府与企业的关系
。

《条例 》主要

是从转换企业经营机制的角度
,

原则界定了

政府与企业的关系
,

本文试图对这种关系作

些具体的
、

可操作性的分析
。

改革前
,

因帝国主义势力而被封闭的中

国经济
,

是一种社会主义有计划 的 产 品 经

济
。

在这种经济下形成了政府管企业
,

企业

管
“

社会
”

的格局
。

企业的人事
、

工资
、

以

及产品的供产销等都由政府管
,

而职工及其

子女的一切生存条件则 由企业包
。

正是依靠

政府与企业的这种特殊关系
,

在我国实现了
数量型的经济增长和充分就业

。

当然
,

所付

出的代价是 巨大的
。

公正地说
,

政府与企业

的这种关系
,

对于我国粉碎帝国主义的经济

封锁
,

恢复战后经济
,

建立公有制经济
,

以

及满足人 民的基本生活需要
,

是必要的
,

同

时也是成功的
。

客观地看
,

社会主义有计划

的产品经济是我国进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

一个必不可少的过渡阶段
。

问题只是在于
,

由于帝国主义的经济封锁和我们在政策上的

失误
,

使这个过渡阶段被人为地延长了
。

在开放的环境下
,

我国才有可能
,

并且

事实上由社会主义有计划的产品经济过渡到

社会主义市场经济
。

如果说在正 常 的 情 况

下
,

社会主义的产品经济的特点是均富与安

全并存
,

那么
,

市场经济的特点则是收益与

风险并存
。

收益越大
,

则风险越大
。

企业在

面临国内外竞争的双重压力下
,

如果风险是

由企业的管理人员和职工承担
,

则提高效率

是企业的唯一出路
。

如果经营风险由政府承

担
,

企业
“

早涝保收
” ,

则对企业来说
,

最

大的效益是没有效率
。

一度出现的
“

拖欠出

效益
”

现象就是这方面的一个极端的例子
。

经过 多年的改革开放
,

我国企业的变

化是明显的
。

但是
,

产品经济下的那种政府

与企业的关系仍然存在 尽管在浅层次上有

所变化
,

形式上
,

政府不再直接包办企业

这应该说是我国当前存在的突出经济问题
,

即经济结构不合理和效率低下的根本原因
。

试想
,

背着
“

小社会
”

这个沉重 包 袱 的 企

业
,

如何在国内外市场上展开公平的竞争

数以千万计的企业都在同一 口锅里吃饭
,

提

高效率又有何必要 而政府承担企业的经

营风险
,

又如何有能力承担更多 的 社 会 贵

任 、 并且
,

由此而引起的各种形式的摊派

及不正之风
,

又怎么能够杜绝
“

小社会
”

包袱越沉重
,

企业的效率就

越低下
。

而效率越低
,

企业就越需要吃国家

的
“

大锅饭
” 。

另外
,

政府越承担企业经营

风险
,

政府的财力就越吃紧
。

而 财 力 越 吃

、,

尽
,



紧
,

政府就越需要采取各种形式 向 企 业 摊

派
,

因为政府本身是不直接生产 任 何 东 西

的
。

这样
。

政府管企业
,

企业管
“

社会
, ’

的

格局
,

在事实上使
“

大锅饭
”

具有双向性
。

结论是极其简单的 政府职能的
“

企业

化
” ,

企业职能
“

社会化
”

的局面不能再继续

下去了
。

政府必须把管理企业的职能还给企

业
,

把企业承担的社会职能接收过来
。

也就是
, 姗

说 企业职能
“

企业化
” ,

政府职能
“

社会

化
” 。

由此
,

也就理顺了政府与企业的关系
。

基于 屯述观点来规范政府与 企 业 的 关

系
,

则应该是

第一
,

政府管企业 的经 营秩序
,

即管企

业的生产扶序
,

悄售扶序和 企亚间的 信 用扶

序
。

政府通过有关立法来建立生产
、

流通和

信用的秩序
。

企业只能在这些秩序的框子 内

发挥它的作用
。

在这个前提下
,

政府与企业

的关系类似裁判与运动员的关系
。

经营活动

是企业的事
,

调节企业经营活动则是市场的

事
,

而维持企业经营的正常秩序
,

才是政府

的事
。

例如在三角债问题上
,

政府应制定法

规确定企业间的正常信用关系
,

并对破坏信

用秩序的企业 进行处罚
。

又例如针对当前流

通领域的无规则竞争
,

政府应制定销售法规
,

以维护企业 间正常的竞争秩序
。

对于那些采

取不正 当手段进行交易的企业进行处罚
。

政府要做到这点
,

必须撤销那些体现政

府管理企业职能的部 门和
“

翻牌公司
” ,

同

时组建调控企业经营秩序的企业监督局
。

企

亚监督局可以在现有的工商行政管理局的基

础上组建
。

其主要任务是维护企业的正常经

营秩序
,

处罚
“

闯红灯
”

的企业
。

第二
,

政府管企业职工的社会福利
。

国

营企业经济效益低
,

缺乏竞争力的一个最重

要的原 因是背上了职工社会福利 保 障 的 包

袱
。

因此
,

政府把企业推向市场的同时
,

必

须给企业卸包袱
。

产业大军及其子女的就业

与失业
、

医疗
、

住房
、

养老金等社会福利保

障问题
,

都应由政府管起来 但 不 是 包 起

来
。

有关这类社会保障问题
,

本文不进行讨

论
。

为此
,

应设置 国家社会福利部
。

社会

福利与社会稳定问题是该部门
,

而不是企业

所考虑的问题
。

另外
,

应逐步将企业 目前所

拥有的福利设施收为国家社会福利部门统一

管理
。

例如
,

利用 目前房改的机会
,

可 以逐

步把企业建造的生活用房收归 国家社会福利

部
。

该部可以在现有的民政部的基础上组建
。

第三
,

政府 管企业的收入恳殊
。

政府应

放弃对企业的工资管理
,

由此而出现的收入

悬殊
,

则通过政府征收收入调节税来加 以解

决
。

这样做有两大好处 一是政府卸了
“

工

资基金
”

的包袱
,

二是真正把企业推向市场
。

第四
,

政府管企 业领 导人的任免和 国有

资产的评 估 管理
。

作为国有企业的所有者
,

政府有权任免企业的领导人
,

并评估和管理

企业的国有资产
。

这是社会主义企业不 同于

资本主义企业的特点
。

明确产权并非一定要

有私有化
。

而我国产权不明确主要在于
“

婆

婆多
”

或
“

部门所有
” 。

已成立的国有资产

管理局应统一管理国有企业的资产和企业领

导人的任免
。

变
“

部门所有
”

为真正的国家

所有
。

这样
,

企业所有权与经营管理权的分

离
,

就可以通过国有资产管理局与企业经理

部门这两个实体得到实现
。

第五
,

政府干预 企业的投资方向
。

企业

的投资如果完全由市场调节
,

则在宏观上势

必导致资源的浪费和经济结构的不合理
。

因

此
,

政府为确保有限资源 的有效利用和整个

国民经济结构的合理化
,

必须通过计划调节

企业的投资
。

政府在这方面的职能部门应是

国家计委
。

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
,

国

家计委的作用毫无疑问的需要加强而不是削

弱
。

问题只是需要改变这个部门的工作 目标
和工作方式

。

第六
,

政府管企业的 信用基础一一稳定

人 民币的 币值
。

在经济领域
,

可以说没有任

何东西能比货币出了问题对企业 的 破 坏 性

大
。

政府要维持人 民币币值的长期的相对稳

’ 、



定
,

是绝对不能把政府调节货币的职能与政

府发展经济的职能混在一起的
。

稳定人民币

的币值应该成为中国人 民银行压倒一切的任

务
。

发展经济则是政府其它职能部门的任务
。

两者可以互相支持
,

必须做到在经济快速增

长的同时
,

保持人民币币值的稳定
。

从长期来

说
,

这对社会是有百利而无一害的
,

而且
,

只

有在人民币币值稳定的前提下
,

放开价格的

社会风险最小
,

获得一个合理的价格体系的

可能性最大
。

而有了一个合理的价格体系
,

中

国才会拥有一个发挥正常作用的国内市场
。

企业被推到这样的市场
,

才有公平竞争和真

正的效益而言
。

否则
,

由扭曲的价格导向
,

只能导致千奇百怪的竞争和变态的效益
。

总之
,

当前政府与企业的关系
,

必须以

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定位
,

体现计划与市场调

节相结合的运行机制
。

因此
,

在政府与企业

关系完成上述
“

职能换位
”

以后
,

我们就有

可能找到一条计划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具体

途径
。

这就是 企业的经营活动 由 市 场 调

节
,

经营秩序 由政府维护
,

投资方向和经济
·

结构由计划调节
。

至少从理论上说
,

这一途

径可以实现宏观控而不死
,

微观 活而不乱
,

从而使微观经济与宏观经济形成一种 良性的

互相推动
。

尽管 中国的实际情况极为复杂
,

但是
,

朝着这个方向努力无疑是正确的
。

应该强调的是
“

职能换位
”

不能一步

到位
,

只能分步进行
。

以便充分保证这一换

位得以实现的政治环境的稳定
。

另外
,

以上

所主张设置的部门都可以
,

也必须在现有的

一些机构的基础上组建
。

这样做既可以避免

国家机构膨胀外
,

也可以防止政府与企业在

职能转换 中出现棍乱
。

在政府职能的转换问

题上
,

由上而下易
,

而由下而上或只下不上

则难
。

即首先必须从中央政府的职能转换开

始
,

然后逐步延伸到地方各级政府
。

如果政

府职能转换只限于地方政府
,

则难度既大
,

且又不易真正做到
。

还应该强调的是 在我国
,

企业改革必

须是对称的
,

即企业转换经营机制必须与政
府职能的转变同步进行

。

因此
,

当前是不宜

只提
“

破三铁
” ,

只搞
“

破三铁
”

的试点
。

某些地区在这方面的实践表明
,

搞这种不对

称的企业改革
,

不仅难以成功
,

而且会挫伤

人们的改革积极性
。

我们应力避那种付出代

价却又达不到改革 目标的措施出台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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该书具有以下特点

内容丰富
,

体系完整
。

全书分为企

财险
、

家财险
、

货运险
、

车辆险
、

船舶险
、

飞机险
、

农业险
、

责任险
、

外贸险
、

人身意

外险
、

学生平安险
、

人寿险
、

外国保险案例

共 例
。

丰富的内容形成了比较完整的案例

体系
。

其内容 以国内案例为主其 他 案 例 为

辅
,

几乎覆盖了保险业务的全部种类
。

结构科学
,

可操作性强
。

该书每一

案例均按案情简介
、

观点分歧
、

分析意见
,

结论或启示四个环节论述
,

以现行法规
、

条

款及保险原则为准绳
,

据事论 理
,

层 层 剖

析
,

对人们了解和处理各种保险案件具有叶

定的指导意义
。

案例典型
、

分析客观
。

在该书所选

的保险案例 中
,

既有违法犯罪案又有合同纠

纷案 既有财产保险案又有人身保险案 既

有保险方不守信用案又有被保险方诈骗案
, 二

从各个侧面展示 了保险业务的复杂性
。

建立

在对不同案例分析的基础上又介绍了不同的

处理结果并进行了分析及评价
。

王 葱英


